附件4：

推荐材料要求

推荐材料包括：
　　1.事迹材料。写实性的先进集体事迹材料不超过2000字；先进个人事迹材料不超过1000字。请各党委（党总支）认真组织撰写，事迹材料要真实具体、生动鲜活，以写实为主，充分体现推荐对象特点、工作实绩和感人事迹，防止千人一面，避免大话空话套话。
2.审批表。先进集体和个人应填写相应审批表格（见附件3至6）。审批表中主要事迹栏由事迹材料缩写而成；推荐对象的基本信息要完整、准确、规范（如姓名、地名、单位、职务、党组织名称、曾获奖励等必须使用全称）；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对象所属类别、党组织构成、党员数量等，需在推荐表“基本情况”栏中注明；推荐意见加盖党委（党总支）公章。
3.推荐情况报告。主要包括推荐对象名单、推荐过程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4.先进推荐名单汇总表。各党委（党总支）在推荐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党支部及自荐校级先进党委（党总支）当中，向校党委推荐全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先进基层党组织（含先进党支部、先进党委（党总支）），每项不超过1个（人）。党委各部室、纪委、工会、团委、党校不填写此汇总表。
